
 

 

公民黨就《市集事宜及廣泛的墟市政策事宜》提交意見書 

 

市集(Bazaar)本是商販自行參與而自然形成的經濟活動場所，是農村社會的產物，

農民要把收成品賣出，再購入自己無法生產的農作物，因應交易的需要，墟市便

在人流多的空地自然而生。這種非正式經濟(Informal Economy) 在發展中地區扮

演着非常重要的經濟和社會角色，尤其是當政府（如戰後的香港政府）未能向市

民提供全面的社會福利時，非正式經濟令城市的貧窮人口得以維生，有助維持社

會和政治安定，更加可為生活在基層的市民一個於社會向上流的機會。 

 

政府於《香港 2030+：跨越 2030 年的規劃遠景與策略》諮詢文件中提及要將香

港發展成一個具抗禦力的城市，讓香港能自給自足，以達至可持續的生活模式。

可是現時香港城市化後，農村式市集已不存在；雖然商場街市林立，但在連鎖式

財團主導下，貨種越趨單一高檔，舖租亦越趨高昂，基層市民負擔沉重而缺乏選

擇。因此，公民黨認為，市集這種非正式經濟模式，正好補充居民失去的選擇。

同時讓未能進入勞動市場的基層有彈性地投入生產，恢復社區基層的經濟活力，

達至政府於《香港 2030+：跨越 2030 年的規劃遠景與策略》諮詢文件中提及，

令香港可成為一個自給自足的城市。 

 

釋放閒置用地，讓社區用市集的形式自給自足 

 

自領展從房委會分拆上市後，港人的噩夢便無日無之：被領展出售或外判的商場、

街市以瘋狂加租或以裝修為藉口逼走小商戶，引入隨處可見的連鎖店舖，令附近

居民欠缺選擇；同時，亦因為《城市規劃條例》之僵化，令很多的閒置的土地未

能被有效運用。現時，很多民間團體都是以短租的形式申辦市集，但由於手續極

為繁複，往往難以成功或無以為繼。同時，對於制訂墟市政策，政府更只是抱持

所謂「開放態度」，永遠不提出具體的落實細節和時間表，是完全無任何的政策

意志。 

 

因此，公民黨要求政府考慮釋放土地用途，讓社區直接參與規劃用地，在沒有房

委會或食環署轄下街市的屋邨內，劃出閒置土地和部分公共休憩空間設置墟市，

為領展和私人管理公司旗下的街市製造競爭，讓居住該區的市民可有更多的選擇。

長遠而言，政府應正視基層市民需要，儘快訂立及發展長遠的墟市政策，推動各

區基層墟市的發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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發出更多的流動小販牌照 

 

政府多年來強行減少小販數目，大力摧毀社區經濟發展模式，忽視港人對小販政

策的真正訴求。政府曾經指出，當局不再簽發小販牌照，是因為市民的購物習慣

不斷改變，而源自其他零售點的競爭也日趨激烈，以致持牌小販的數目逐漸減少。

公民黨認為市民的購物習慣不是改變，而是被改變，因為政府嚴控小販政策，以

至市民不得不改變自己的購物習慣。言而，公民黨相信小販和市集能為市民提供

更多的消費選擇，亦可讓有志創業的年青人一展所長，讓產業單一化的商業社會

變得再次多元，更能讓香港人尋回屬於香港味道的小販文化。公民黨反對政府對

小販「趕盡殺絕」，並建議政府簽發新小販及大排檔牌照，改善小販區的擺賣環

境。 

 

總結 

 

公民黨相信墟市可讓基層市民減輕經濟壓力，紓緩社區的貧窮狀況。因此，我們

要求： 

1. 正視基層市民需要，儘快訂立及發展長遠的墟市政策，推動各區基層墟市的

發展； 

2. 要求政府考慮釋放土地用途，讓社區直接參與規劃用地，在沒有房委會或食

環署轄下街市的屋邨內，劃出閒置土地和部分公共休憩空間設置墟市；和 

3. 反對政府對小販「趕盡殺絕」，並建議政府簽發新小販及大排檔牌照，改善

小販區的擺賣環境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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